设 备 修 理 合 同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设备能源部
定 作 方：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 揽 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修理项目名称：焦化厂净化作业区制冷机保养项目
修理工程项目范围、数量及报酬

	修理项目及内容
	计量
单位
	数量或工作量
	单价
	不含税价

	制冷机保养
	台
	6
	55000 
	 330000

	不含税价：叁拾叁万元整（330000元）

	税    率：  6%       税    金：壹万玖仟捌佰元整（19800元）                                            

	含税价：叁拾肆万玖仟捌佰元（349800万元）


二、 材料供应
1. 工程所需材料除钢材其它由  承揽方 负责，材料明细：
	名称
	商标
	生产厂家家
	规格型号算号
	计量单位位位极人臣
	数量
	质量
	供应人
	交货日期
	消耗定额额
	单价
	货款

	
	
	
	
	
	
	
	
	
	
	
	

	
	
	
	
	
	
	
	
	
	
	
	


2. 定作方检验承揽方提供材料的时间、方式及地点：
3. 承揽方检验定作方提供材料的时间、方式及地点：
四、 修理期限
自2020年4月24日至 2020年5月13日止。
五、 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
1. 合同金额（不含税价）：叁拾叁万元整（330000元），税率 6%  税金：壹万玖仟捌佰元整（19800元），（含税价）：叁拾肆万玖仟捌佰元（349800万元）。定作方对承揽方的工作验收合格三十日（也可按实际情况具体约定）内，扣除10%保修费用后根据公司资金情况支付承揽方修理费用，付款均采用河钢铁信商证。
2. 若维修量少于本合同约定的，以实际维修量确认价格。 
3. 若承揽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6%增值税发票,税款差额部份从合同总金额中扣除。
六、修理的质量要求、技术标准
1. 承揽方应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标准施工，没有标准的按照定作方的技术标准执行。
2. 质量要求达到国家或专业的质量检验评定的良好标准。   

3. 质量不符合设计要求，质量不合格，定作方可要求承揽方停工和返工，返工费用由承揽方承担，工期不予顺延。 
七、 验收标准及方法
1. 验收标准：按照国家及行业的有关标准或定作方的技术标准进行验收。
2. 方法：机组运行制冷温差能够达到7℃，运行过程中温差达不到7℃定作方在决算时扣除合同额的5%。
八、 保 修    

1. 保修期限：以双方在验收证书签字之日起计算，按国家规定的保修条款执行。
2. 保修责任范围：除定作方使用过程人为损坏，自然灾害及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损坏外，凡属承揽方原因造成的各部位损坏、脱落、开裂等，均属保修责任范围。

3. 保修费用：从结算款中截留，即按合同总价款计算为10%，若发生的累计保修费超过保修费总额，超过部分仍由承揽方支付。 若保修期满不存在保修，定作方将保修款一次性支付承揽方。
4. 保修期间：在规定的保修期内，由于承揽方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承揽方应无条件予以保修。属设计或定作方

使用及其它原因造成质量问题，承揽方可给予返修，但返修费用由定作方承担。
5. 承揽方应在接到定作方书面通知后，3日内派人修理，否则定作方可委托其他单位或人员修理，其费用在保修费内扣除，不足部分由承揽方负担。

九、 安全施工
1. 承揽方要向定作方提供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等与所承揽工程相对应的资质证明，属于建筑施工、设备安装的项目要提供相应的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同时提供承包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证书。
2. 承揽方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建立自身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组织机构，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作好自身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3. 承揽方要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规定，为其作业人员配备符合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4. 承揽方负责对其进入定作方工作现场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严格遵守定作方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特种作业人员要作到持证上岗。
5. 由于承揽方原因造成的各类事故，均由承揽方负责，造成定作方损失的，承揽方负责赔偿。若发生由于双方原因造成的各类事故，按照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的责任认定，双方分别承担相应责任。
6. 项目单位作为安全监管责任的主体，要指定承包人的作业区域，并对承包人进行安全告知。项目单位与承揽方签订危险源辨识、环境因素辨识告知书。承揽方在项目单位某区域作业，需与该区域管理单位的安全部门签订安全协议和环保协议（出厂修理的可不签订危险源辨识、环境因素辨识告知书和安全环保协议），接受该区域管理单位安全管理部门的监管。
7. 承揽方要严格按照国家及行业有关的安全管理规定和标准组织施工，并针对所承揽的项目制定施工方案、安全措施，对关键施工环节制定安全方案和预案。
8. 承揽方进入项目单位工作现场作业的，要向项目单位交纳一定数额的安全风险抵押金及现场清理抵押金（按合同金额明确此两项抵押金收取的比例），并接受项目单位安全管理部门的监管。
9. 项目单位要对承揽方进入项目单位工作现场的作业人员指定作业区域，并进行安全告知，加强安全教育，要求承揽方作业人员严格遵守定作方各项安全管理规定，工程完工后承揽方应做到场清物净。
十、违约责任
1. 合同双方之任何一方不能全面履行合同条款，均属违约。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概由违约方承担赔偿。 

2. 合同履行中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而单方提出终止合同，均属单方毁约，毁约方除承担赔偿因此造成对方的全部经济损失外，还必须向对方支付合同价款3%的违约金。

3. 承包人要严格执行《宣钢建设项目安全管理规定》和《宣钢建设项目现场管理办法》及宣钢厂区交通管理的规定，如发现施工车辆出现超速、洒落、不接受项目单位交通、安全、检查等情况，由项目单位上报发包单位，承揽方同意接受定作方根据上述管理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理。如不同意接受处理的，定作方有权从合同总价款中扣除相应款项。
十一、 技术资料、图纸提供办法
项目单位在开工 3  日前将工程施工图纸和技术资料交付承揽方，承揽方按定作方的要求进行施工。承揽方要妥善保管定作方提交的资料，非经定作方同意，不得向第三人或者其他单位泄露，否则承担违约责任。
十二、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定作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三、 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_六_份，定作方五份，承揽方一份。
定作方：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揽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海深                                  法定代表人： 刘柯
委托代理人 ：                                       委托代理人：
地址： 宣府大街93号                                地址：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  8672910                                     电话：010-52892872 
